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542號

原      告  許任漢    住雲林縣○○鄉○○村○○0號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陳律言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

前鎮區金福路，因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前鎮分局交通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掌電字

第B39A647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

發通知單）當場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

112年9月21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

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於112年

11月2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書（下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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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0元，吊銷

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

違法事實」(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銷

【詳本院卷第35頁】，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

定，此部分依法視為撤回起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

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㈠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引

擎，並非於駕駛準備中，本案之函覆內容關於「駕駛人於車

內且車輛發動中」乙節，實屬誤會。

  ㈡本件涉及「酒測臨檢」與「人權保障」之界限，員警「臨檢

盤查」須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方得要求

民眾接受酒測：

  ⒈按所謂「合法酒測」，員警須遵守酒測的「正當法律程

序」。故執行酒測臨檢者須踐行要求人民酒測之法律依據與

程序，方屬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無端接受臨檢之合法情形(參

照司法院釋字第535號及第699號解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

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

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⒉故本件員警應以「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

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始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

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合法的酒測臨檢程序。然查，原告

既然僅係「停車於路邊用餐」，並非「已發生危害」，原告

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並無「已發生危害」之情事。且

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告既無

「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非「於行駛中」之情形，並無

「停車」而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例如行車不穩、危險駕駛、或有酒駕服用麻醉藥品之虞)，

如無駕駛行為，實難任意「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

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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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據報載另一案件「高雄高分院審理時，合議庭認為依警察職

權行使法，員警攔查酒駕應有「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

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要件，否則就是非法進行酒測，人

民並無配合接受酒測義務。……」等情，應為無罪判決。為

此，請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主張「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並未發動

引擎，無已生危害或易生危害，實施酒測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惟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警察對於已

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

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

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㈡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至

17時取締違規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

台KLJ-0958曳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

旁並有劃設紅線，經現場查看，有人在車內，請駕駛人(甲

○○)下車盤查身份，(當時車內、外只有駕駛人甲○○一

人)，盤查過程中，許民稱他當天是自己一個人從雲林駕駛

KLJ-0958曳引車來高雄，因工作關係尚未用餐，所以就將車

子停在路旁(違規佔用機慢車道，路旁有紅線)，在車內用

餐。…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到高雄

送貨，當日上午最後一次在雲林酒後至酒測前(酒測時間：

112年08月24日15時50分)均未再有飲酒情事(已逾十五分)，

職在場提供飲水供許民漱口後，對其施以酒測，酒測值高達

0.20MG/L…」並有採證影像足資佐證。依前揭說明及員警證

述內容，足認員警依原告行車狀態(引擎發動，路旁並畫設

紅線，違規停於機慢車道)，及原告對酒精感知器呼氣後有

閃光反應，依客觀合理判斷該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且

原告有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為，其舉發程序自無違

誤。並其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車駕駛

人為限，對於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者，警員若發

現有事實足認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

性，亦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為酒後駕車

行為是有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其行為何時終了，僅係其依

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而非其違

規行為終了後，警員即不得再加以檢測舉發，是汽車駕駛人

不得無故拒絕。蓋員警為維護社會大眾行之安全，對駕駛人

實施酒測，進一步確定其酒精濃度，用以判定是否違反道交

條例，甚或有無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嫌，實係遵

守上揭警察勤務職權規定，核屬適法有據，無違比例原則，

此觀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依法維持公共秩

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

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

　㈢復查員警對原告施測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儀器器號

A170726，於111年09月01日依規定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於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

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在

卷可考，則本件舉發時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既經送檢驗

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且檢測時仍在核定合格有效期限

(112年9月30日或使用次數達1000次，本件使用次數為第770

次)內，堪認酒測之結果應屬正確無誤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機車駕駛人處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罰鍰，汽車駕

駛人處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

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

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

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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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4月17日

修正公布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

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

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

90,000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

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

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4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 

　㈡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

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0年3月17日

掌電字第D5NB20437號舉發通知單、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

決處111年1月13日桃交裁罰字第58-D5NB20437號裁決書及送

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2年12月22高市警前

分交字第11274721000號、112年10月18高市警前分交字第

11273666000號函、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呼氣酒精測試器檢

定合格證書、採證光碟影像截圖、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

本院卷第49至92頁、卷末證物袋)，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

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及擷取影像畫面附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124至126頁、第131至133頁)，堪認屬實。　

　㈢原告雖主張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

引擎云云；然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檔案名

稱 ： 2023_0824_154350_004 、 2023_0824_155247_005 、

2023_0824_160132_006、2023_0824_161134_007(有聲音)；

勘驗時間：影像時間2023/08/24 15：43：49至16：11：

32；勘驗內容：15：44：17-員警車輛行駛至原告車輛後方

時可見，原告車輛違規停車於機車道上且該處路邊劃設有紅

線。15：44：30-員警下車準備對原告車輛(KLJ-0958)進行

臨檢。15：44：43-員警：你在吃便當喔？原告：對，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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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當馬上走。員警：那你下來一下好了。15：45：08-員

警：因為這裡別人報案，這裡紅線然後是機車道，你停著他

們都要騎到快車道。原告：(點頭)。……15：49：58-員

警：早上大概幾點喝的？原告：九點多吧。員警：三杯大概

喝多久？原告：一下子。……」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上

午9時許即已飲酒，又原告於本院調查程序中陳稱：伊當天

從小港開車到該停車地點等語(本院卷第128頁)，顯見原告

於當日上午9時許飲用酒類後，復於同日駕駛系爭車輛抵達

上開攔查地點，故無論員警於進行盤查時系爭車輛引擎有無

發動，均可推知原告當日飲酒後確有駕駛車輛之行為，且經

員警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後，原告酒精濃度達0.20mg/L，舉發

員警依法予以舉發，並無違誤，原告主張難謂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用餐，並非已發生危

害，且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

告既無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無行駛中之情形，並非「依

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云云；惟經檢視上開採

證光碟之勘驗筆錄截圖可見，系爭車輛已佔據約4分之3左右

之機慢車道(本院卷第131頁)，則無論系爭車輛是否係行駛

中或引擎是否發動，均可能導致行駛至該處之機慢車駕駛

人，為閃避系爭車輛，而與其他車輛發生擦撞，甚或閃避不

及而追撞系爭車輛；再者，舉發機關警員職務報告內容略

載：「職警員郭柏翔擔服112年8月24日15時至17時取締違規

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台KLJ-0958曳

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旁有劃設紅

線，……1.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上

午有飲酒，飲酒完從雲林駕車到高雄送貨……」等語(本院

卷第75頁)，足見舉發機關員警乃依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違

規停放於慢車道而對其為盤查行為，且發現依現場客觀情狀

合理判斷系爭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並懷疑原告有酒

後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8 條第1 項第3 款所為，其執法過程核無違法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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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原告主張自難以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自應擔負行政

處罰責任，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據

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核無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

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

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

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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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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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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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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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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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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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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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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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542號
原      告  許任漢    住雲林縣○○鄉○○村○○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陳律言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日高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因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交通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掌電字第B39A647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當場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9月21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於112年11月2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0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銷【詳本院卷第35頁】，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部分依法視為撤回起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㈠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引擎，並非於駕駛準備中，本案之函覆內容關於「駕駛人於車內且車輛發動中」乙節，實屬誤會。
  ㈡本件涉及「酒測臨檢」與「人權保障」之界限，員警「臨檢盤查」須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方得要求民眾接受酒測：
  ⒈按所謂「合法酒測」，員警須遵守酒測的「正當法律程序」。故執行酒測臨檢者須踐行要求人民酒測之法律依據與程序，方屬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無端接受臨檢之合法情形(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35號及第699號解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⒉故本件員警應以「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始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合法的酒測臨檢程序。然查，原告既然僅係「停車於路邊用餐」，並非「已發生危害」，原告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並無「已發生危害」之情事。且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告既無「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非「於行駛中」之情形，並無「停車」而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例如行車不穩、危險駕駛、或有酒駕服用麻醉藥品之虞)，如無駕駛行為，實難任意「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理。
  ⒊據報載另一案件「高雄高分院審理時，合議庭認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員警攔查酒駕應有「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要件，否則就是非法進行酒測，人民並無配合接受酒測義務。……」等情，應為無罪判決。為此，請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主張「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並未發動引擎，無已生危害或易生危害，實施酒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惟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㈡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至17時取締違規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台KLJ-0958曳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旁並有劃設紅線，經現場查看，有人在車內，請駕駛人(甲○○)下車盤查身份，(當時車內、外只有駕駛人甲○○一人)，盤查過程中，許民稱他當天是自己一個人從雲林駕駛KLJ-0958曳引車來高雄，因工作關係尚未用餐，所以就將車子停在路旁(違規佔用機慢車道，路旁有紅線)，在車內用餐。…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到高雄送貨，當日上午最後一次在雲林酒後至酒測前(酒測時間：112年08月24日15時50分)均未再有飲酒情事(已逾十五分)，職在場提供飲水供許民漱口後，對其施以酒測，酒測值高達0.20MG/L…」並有採證影像足資佐證。依前揭說明及員警證述內容，足認員警依原告行車狀態(引擎發動，路旁並畫設紅線，違規停於機慢車道)，及原告對酒精感知器呼氣後有閃光反應，依客觀合理判斷該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且原告有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為，其舉發程序自無違誤。並其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車駕駛人為限，對於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者，警員若發現有事實足認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亦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為酒後駕車行為是有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其行為何時終了，僅係其依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而非其違規行為終了後，警員即不得再加以檢測舉發，是汽車駕駛人不得無故拒絕。蓋員警為維護社會大眾行之安全，對駕駛人實施酒測，進一步確定其酒精濃度，用以判定是否違反道交條例，甚或有無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嫌，實係遵守上揭警察勤務職權規定，核屬適法有據，無違比例原則，此觀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
　㈢復查員警對原告施測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儀器器號A170726，於111年09月01日依規定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於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在卷可考，則本件舉發時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既經送檢驗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且檢測時仍在核定合格有效期限(112年9月30日或使用次數達1000次，本件使用次數為第770次)內，堪認酒測之結果應屬正確無誤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0,000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0年3月17日掌電字第D5NB20437號舉發通知單、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1月13日桃交裁罰字第58-D5NB20437號裁決書及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2年12月22高市警前分交字第11274721000號、112年10月18高市警前分交字第11273666000號函、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採證光碟影像截圖、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9至92頁、卷末證物袋)，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及擷取影像畫面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4至126頁、第131至133頁)，堪認屬實。　
　㈢原告雖主張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引擎云云；然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檔案名稱：2023_0824_154350_004、2023_0824_155247_005、2023_0824_160132_006、2023_0824_161134_007(有聲音)；勘驗時間：影像時間2023/08/24 15：43：49至16：11：32；勘驗內容：15：44：17-員警車輛行駛至原告車輛後方時可見，原告車輛違規停車於機車道上且該處路邊劃設有紅線。15：44：30-員警下車準備對原告車輛(KLJ-0958)進行臨檢。15：44：43-員警：你在吃便當喔？原告：對，吃個便當馬上走。員警：那你下來一下好了。15：45：08-員警：因為這裡別人報案，這裡紅線然後是機車道，你停著他們都要騎到快車道。原告：(點頭)。……15：49：58-員警：早上大概幾點喝的？原告：九點多吧。員警：三杯大概喝多久？原告：一下子。……」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許即已飲酒，又原告於本院調查程序中陳稱：伊當天從小港開車到該停車地點等語(本院卷第128頁)，顯見原告於當日上午9時許飲用酒類後，復於同日駕駛系爭車輛抵達上開攔查地點，故無論員警於進行盤查時系爭車輛引擎有無發動，均可推知原告當日飲酒後確有駕駛車輛之行為，且經員警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後，原告酒精濃度達0.20mg/L，舉發員警依法予以舉發，並無違誤，原告主張難謂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用餐，並非已發生危害，且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告既無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無行駛中之情形，並非「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云云；惟經檢視上開採證光碟之勘驗筆錄截圖可見，系爭車輛已佔據約4分之3左右之機慢車道(本院卷第131頁)，則無論系爭車輛是否係行駛中或引擎是否發動，均可能導致行駛至該處之機慢車駕駛人，為閃避系爭車輛，而與其他車輛發生擦撞，甚或閃避不及而追撞系爭車輛；再者，舉發機關警員職務報告內容略載：「職警員郭柏翔擔服112年8月24日15時至17時取締違規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台KLJ-0958曳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旁有劃設紅線，……1.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上午有飲酒，飲酒完從雲林駕車到高雄送貨……」等語(本院卷第75頁)，足見舉發機關員警乃依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放於慢車道而對其為盤查行為，且發現依現場客觀情狀合理判斷系爭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並懷疑原告有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 條第1 項第3 款所為，其執法過程核無違法不當之處。原告主張自難以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自應擔負行政處罰責任，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核無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542號
原      告  許任漢    住雲林縣○○鄉○○村○○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陳律言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
    前鎮區金福路，因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前鎮分局交通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掌電字
    第B39A647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
    發通知單）當場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
    112年9月21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
    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於112年11
    月2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書（下稱原處
    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0元，吊銷駕
    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
    法事實」(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銷【詳
    本院卷第35頁】，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
    部分依法視為撤回起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不服，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㈠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引
    擎，並非於駕駛準備中，本案之函覆內容關於「駕駛人於車
    內且車輛發動中」乙節，實屬誤會。
  ㈡本件涉及「酒測臨檢」與「人權保障」之界限，員警「臨檢
    盤查」須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方得要求
    民眾接受酒測：
  ⒈按所謂「合法酒測」，員警須遵守酒測的「正當法律程序」
    。故執行酒測臨檢者須踐行要求人民酒測之法律依據與程序
    ，方屬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無端接受臨檢之合法情形(參照司
    法院釋字第535號及第699號解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
    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
    度測試之檢定。
  ⒉故本件員警應以「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
    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始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
    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合法的酒測臨檢程序。然查，原告
    既然僅係「停車於路邊用餐」，並非「已發生危害」，原告
    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並無「已發生危害」之情事。且
    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告既無
    「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非「於行駛中」之情形，並無
    「停車」而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例如行車不穩、危險駕駛、或有酒駕服用麻醉藥品之虞)，
    如無駕駛行為，實難任意「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
    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理。
  ⒊據報載另一案件「高雄高分院審理時，合議庭認為依警察職
    權行使法，員警攔查酒駕應有「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
    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要件，否則就是非法進行酒測，人
    民並無配合接受酒測義務。……」等情，應為無罪判決。為此
    ，請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主張「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並未發動
    引擎，無已生危害或易生危害，實施酒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惟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警察對於已發
    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
    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
    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㈡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至1
    7時取締違規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
    台KLJ-0958曳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
    旁並有劃設紅線，經現場查看，有人在車內，請駕駛人(甲○
    ○)下車盤查身份，(當時車內、外只有駕駛人甲○○一人)，盤
    查過程中，許民稱他當天是自己一個人從雲林駕駛KLJ-0958
    曳引車來高雄，因工作關係尚未用餐，所以就將車子停在路
    旁(違規佔用機慢車道，路旁有紅線)，在車內用餐。…盤查
    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到高雄送貨，當日
    上午最後一次在雲林酒後至酒測前(酒測時間：112年08月24
    日15時50分)均未再有飲酒情事(已逾十五分)，職在場提供
    飲水供許民漱口後，對其施以酒測，酒測值高達0.20MG/L…
    」並有採證影像足資佐證。依前揭說明及員警證述內容，足
    認員警依原告行車狀態(引擎發動，路旁並畫設紅線，違規
    停於機慢車道)，及原告對酒精感知器呼氣後有閃光反應，
    依客觀合理判斷該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且原告有酒後
    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為，其舉發程序自無違誤。並其實
    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車駕駛人為限，對
    於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者，警員若發現有事實足
    認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亦得對該
    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為酒後駕車行為是有繼續
    狀態之違規行為，其行為何時終了，僅係其依道交條例第90
    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而非其違規行為終了後
    ，警員即不得再加以檢測舉發，是汽車駕駛人不得無故拒絕
    。蓋員警為維護社會大眾行之安全，對駕駛人實施酒測，進
    一步確定其酒精濃度，用以判定是否違反道交條例，甚或有
    無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嫌，實係遵守上揭警察勤
    務職權規定，核屬適法有據，無違比例原則，此觀司法院釋
    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
    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警察法
    第2條規定參照)」。
　㈢復查員警對原告施測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儀器器號A17
    0726，於111年09月01日依規定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於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有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在卷
    可考，則本件舉發時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既經送檢驗合
    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且檢測時仍在核定合格有效期限(112
    年9月30日或使用次數達1000次，本件使用次數為第770次)
    內，堪認酒測之結果應屬正確無誤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機車駕駛人處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
    人處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
    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
    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
    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
    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4月17日修
    正公布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
    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
    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0,00
    0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
    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汽車
    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
    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交條
    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
    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0年3月17日
    掌電字第D5NB20437號舉發通知單、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
    決處111年1月13日桃交裁罰字第58-D5NB20437號裁決書及送
    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2年12月22高市警前
    分交字第11274721000號、112年10月18高市警前分交字第11
    273666000號函、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
    合格證書、採證光碟影像截圖、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
    院卷第49至92頁、卷末證物袋)，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
    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及擷取影像畫面附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124至126頁、第131至133頁)，堪認屬實。　
　㈢原告雖主張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
    引擎云云；然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檔案名
    稱：2023_0824_154350_004、2023_0824_155247_005、2023
    _0824_160132_006、2023_0824_161134_007(有聲音)；勘驗
    時間：影像時間2023/08/24 15：43：49至16：11：32；勘
    驗內容：15：44：17-員警車輛行駛至原告車輛後方時可見
    ，原告車輛違規停車於機車道上且該處路邊劃設有紅線。15
    ：44：30-員警下車準備對原告車輛(KLJ-0958)進行臨檢。1
    5：44：43-員警：你在吃便當喔？原告：對，吃個便當馬上
    走。員警：那你下來一下好了。15：45：08-員警：因為這
    裡別人報案，這裡紅線然後是機車道，你停著他們都要騎到
    快車道。原告：(點頭)。……15：49：58-員警：早上大概幾
    點喝的？原告：九點多吧。員警：三杯大概喝多久？原告：
    一下子。……」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許即已飲酒
    ，又原告於本院調查程序中陳稱：伊當天從小港開車到該停
    車地點等語(本院卷第128頁)，顯見原告於當日上午9時許飲
    用酒類後，復於同日駕駛系爭車輛抵達上開攔查地點，故無
    論員警於進行盤查時系爭車輛引擎有無發動，均可推知原告
    當日飲酒後確有駕駛車輛之行為，且經員警實施酒精濃度測
    試後，原告酒精濃度達0.20mg/L，舉發員警依法予以舉發，
    並無違誤，原告主張難謂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用餐，並非已發生危
    害，且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
    告既無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無行駛中之情形，並非「依
    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云云；惟經檢視上開採
    證光碟之勘驗筆錄截圖可見，系爭車輛已佔據約4分之3左右
    之機慢車道(本院卷第131頁)，則無論系爭車輛是否係行駛
    中或引擎是否發動，均可能導致行駛至該處之機慢車駕駛人
    ，為閃避系爭車輛，而與其他車輛發生擦撞，甚或閃避不及
    而追撞系爭車輛；再者，舉發機關警員職務報告內容略載：
    「職警員郭柏翔擔服112年8月24日15時至17時取締違規勤務
    ，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台KLJ-0958曳引車
    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旁有劃設紅線，……
    1.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上午有飲酒
    ，飲酒完從雲林駕車到高雄送貨……」等語(本院卷第75頁)，
    足見舉發機關員警乃依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放於慢車
    道而對其為盤查行為，且發現依現場客觀情狀合理判斷系爭
    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並懷疑原告有酒後駕車之行為
    ，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 條
    第1 項第3 款所為，其執法過程核無違法不當之處。原告主
    張自難以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自應擔負行政
    處罰責任，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據
    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核無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
    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
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
，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542號
原      告  許任漢    住雲林縣○○鄉○○村○○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陳律言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2日高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因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交通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掌電字第B39A647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當場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9月21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於112年11月2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B39A64789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00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銷【詳本院卷第35頁】，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部分依法視為撤回起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㈠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引擎，並非於駕駛準備中，本案之函覆內容關於「駕駛人於車內且車輛發動中」乙節，實屬誤會。
  ㈡本件涉及「酒測臨檢」與「人權保障」之界限，員警「臨檢盤查」須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方得要求民眾接受酒測：
  ⒈按所謂「合法酒測」，員警須遵守酒測的「正當法律程序」。故執行酒測臨檢者須踐行要求人民酒測之法律依據與程序，方屬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無端接受臨檢之合法情形(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35號及第699號解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⒉故本件員警應以「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始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合法的酒測臨檢程序。然查，原告既然僅係「停車於路邊用餐」，並非「已發生危害」，原告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並無「已發生危害」之情事。且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告既無「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非「於行駛中」之情形，並無「停車」而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例如行車不穩、危險駕駛、或有酒駕服用麻醉藥品之虞)，如無駕駛行為，實難任意「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理。
  ⒊據報載另一案件「高雄高分院審理時，合議庭認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員警攔查酒駕應有「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要件，否則就是非法進行酒測，人民並無配合接受酒測義務。……」等情，應為無罪判決。為此，請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原告雖主張「原告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並未發動引擎，無已生危害或易生危害，實施酒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惟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㈡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民國112年8月24日15時至17時取締違規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台KLJ-0958曳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旁並有劃設紅線，經現場查看，有人在車內，請駕駛人(甲○○)下車盤查身份，(當時車內、外只有駕駛人甲○○一人)，盤查過程中，許民稱他當天是自己一個人從雲林駕駛KLJ-0958曳引車來高雄，因工作關係尚未用餐，所以就將車子停在路旁(違規佔用機慢車道，路旁有紅線)，在車內用餐。…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到高雄送貨，當日上午最後一次在雲林酒後至酒測前(酒測時間：112年08月24日15時50分)均未再有飲酒情事(已逾十五分)，職在場提供飲水供許民漱口後，對其施以酒測，酒測值高達0.20MG/L…」並有採證影像足資佐證。依前揭說明及員警證述內容，足認員警依原告行車狀態(引擎發動，路旁並畫設紅線，違規停於機慢車道)，及原告對酒精感知器呼氣後有閃光反應，依客觀合理判斷該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且原告有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為，其舉發程序自無違誤。並其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車駕駛人為限，對於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者，警員若發現有事實足認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亦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為酒後駕車行為是有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其行為何時終了，僅係其依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而非其違規行為終了後，警員即不得再加以檢測舉發，是汽車駕駛人不得無故拒絕。蓋員警為維護社會大眾行之安全，對駕駛人實施酒測，進一步確定其酒精濃度，用以判定是否違反道交條例，甚或有無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嫌，實係遵守上揭警察勤務職權規定，核屬適法有據，無違比例原則，此觀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
　㈢復查員警對原告施測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儀器器號A170726，於111年09月01日依規定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於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在卷可考，則本件舉發時所使用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既經送檢驗合格後始配發實施酒測，且檢測時仍在核定合格有效期限(112年9月30日或使用次數達1000次，本件使用次數為第770次)內，堪認酒測之結果應屬正確無誤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0,000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0年3月17日掌電字第D5NB20437號舉發通知單、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1月13日桃交裁罰字第58-D5NB20437號裁決書及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2年12月22高市警前分交字第11274721000號、112年10月18高市警前分交字第11273666000號函、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採證光碟影像截圖、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9至92頁、卷末證物袋)，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及擷取影像畫面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4至126頁、第131至133頁)，堪認屬實。　
　㈢原告雖主張當時係違規停車於機車優先道上用餐，並未發動引擎云云；然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檔案名稱：2023_0824_154350_004、2023_0824_155247_005、2023_0824_160132_006、2023_0824_161134_007(有聲音)；勘驗時間：影像時間2023/08/24 15：43：49至16：11：32；勘驗內容：15：44：17-員警車輛行駛至原告車輛後方時可見，原告車輛違規停車於機車道上且該處路邊劃設有紅線。15：44：30-員警下車準備對原告車輛(KLJ-0958)進行臨檢。15：44：43-員警：你在吃便當喔？原告：對，吃個便當馬上走。員警：那你下來一下好了。15：45：08-員警：因為這裡別人報案，這裡紅線然後是機車道，你停著他們都要騎到快車道。原告：(點頭)。……15：49：58-員警：早上大概幾點喝的？原告：九點多吧。員警：三杯大概喝多久？原告：一下子。……」可知原告於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許即已飲酒，又原告於本院調查程序中陳稱：伊當天從小港開車到該停車地點等語(本院卷第128頁)，顯見原告於當日上午9時許飲用酒類後，復於同日駕駛系爭車輛抵達上開攔查地點，故無論員警於進行盤查時系爭車輛引擎有無發動，均可推知原告當日飲酒後確有駕駛車輛之行為，且經員警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後，原告酒精濃度達0.20mg/L，舉發員警依法予以舉發，並無違誤，原告主張難謂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僅係違規停車於路邊紅線用餐，並非已發生危害，且依「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本件原告既無發動引擎之行車準備，亦無行駛中之情形，並非「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云云；惟經檢視上開採證光碟之勘驗筆錄截圖可見，系爭車輛已佔據約4分之3左右之機慢車道(本院卷第131頁)，則無論系爭車輛是否係行駛中或引擎是否發動，均可能導致行駛至該處之機慢車駕駛人，為閃避系爭車輛，而與其他車輛發生擦撞，甚或閃避不及而追撞系爭車輛；再者，舉發機關警員職務報告內容略載：「職警員郭柏翔擔服112年8月24日15時至17時取締違規勤務，行經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段時，發現一台KLJ-0958曳引車引擎發動，違規停於金福路機慢車道，路旁有劃設紅線，……1.盤查過程中其身上散發出酒味，許民坦承當日上午有飲酒，飲酒完從雲林駕車到高雄送貨……」等語(本院卷第75頁)，足見舉發機關員警乃依據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放於慢車道而對其為盤查行為，且發現依現場客觀情狀合理判斷系爭車輛為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並懷疑原告有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要求原告進行酒測，乃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 條第1 項第3 款所為，其執法過程核無違法不當之處。原告主張自難以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確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十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自應擔負行政處罰責任，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核無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